
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办理

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１０７２号建议的函

李秀英代表:

您提出的«关于建立统一的职业负面信息查询支持的建议»

(第１０７２号)收悉,公安厅高度重视,迅速开展专题研究、实地调研

和推动落实,现就建议办理情况回复如下.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(一)抓好顶层设计.公安厅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园风险防控体

系,加强源头防范,堵塞安全漏洞,严把教职员工入口关,筑牢校园

安全托底阵地.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２日,召集相关警种专题研讨,决定

按照“无犯罪证明办理”功能系统设计,依托警综平台建设教职员

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模块功能.

(二)明确功能需求.２０２３年１１月底,公安厅依据«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»«最高人民检察

院、教育部、公安部‹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

息制度›的意见»(高检发〔２０２０〕１４号)«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

检察院、教育部‹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›的意见»(法发〔２０２２〕３２

号)等法律法规,明确了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的范围、

内容、渠道等功能需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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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细化具体流程.省、市、县三级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

要,通过光盘拷贝的方式,将拟查询的教职员工人员名单(包括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)报至同级公安机关.具体经办民警(由专

人负责)对相关函件进行审核,确认查询请求的合规性,并将拟查

询数据上传至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模块功能进行比对

分析后,打印出具查询结果告知函,反馈申请单位.

目前,该功能模块正在加紧功能设计,待功能模块设计、测试

完成后,将挂接在公安机关警综平台运用,由公安厅统筹管理,市

(州)、县(区)公安机关受理审核,基层公安派出所查询使用.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下一步,公安厅将持续深化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,加紧上线

教职员工准入查询违法犯罪信息模块功能,加强与全国各省(直辖

市、自治区)公安机关工作对接,努力实现查询范围国内全覆盖.

同时,加快我省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数据库建设,进一步扩大

查询范围、提升查询准确性.

四川省公安厅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３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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